附录2：
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手续费标准
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细则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手续费收取标准继续沿用郑商发【2007】30号文的规定，即按年利率1.8%执行，同时对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资金未占用部分不再支付利息。
